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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是甚麼？為甚麼要強調維護主權？在國家

對港澳兩地恢復行使主權後，兩地特區政府和廣大居

民如何才能把主權觀、主權意識調整到位？“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權力來源在哪裏？維護主

權與授權治理是甚麼關係？這些都是重要而不是次要

的問題，都是原則性而不是一般性問題。這類問題處

理不好，必然影響“一國兩制”的驗證成效，必然影

響特別行政區的長治久安、繁榮穩定，因而，對其應

予以密切關注和適度強調。 

 

 

一、主權、主權觀、主權國家 
 

主權及其基本屬性。主權亦稱國家主權，它是國

家組成要素的核心要素，是國家的最基本屬性。對主

權的規範解釋是：“一個國家所擁有的獨立自主地處

理其內外事務的最高權力。”1“主權是國家權力的集

中體現，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本質屬性和不可或缺的基

本要素。它是一個國家處理對內事務的最高權力以及

處理對外事務的獨立權力。”2“在本國領土範圍內，

全體居民和所有的社會組織都必須服從國家權力，不

允許有任何其他權力凌駕於國家權力之上或超越於國

家權力之外。”“主權是國家的主要標誌，是對公民

和居民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權力。”3 早期國際政

治學界普遍認為國家是由領土、人民、主權三要素組

成。上個世紀之初，孫中山先生也持同樣觀點。其實，

國家通過立法、司法、行政等手段對特定的人、物、

事進行管理和處置的權力，稱為國家管轄權。包括屬

地管轄權、屬人管轄權、保護性管轄權、普遍性管轄

權在內的國家管轄權，是國家主權的直接體現。4

主權的基本屬性可分對內、對外兩部分。所謂對

內屬性，係指國家的最高政治統治權力，它通過立法、

行政、司法、軍事、經濟、文化等手段來實現，體現

在頒佈與廢除法律、決定國家組織原則、決定政權組

織原則、決定經濟體制、統率武裝力量等權力上。所

謂對外屬性，主要指一個國家有權獨立地決定自己的

外交方針政策，獨立自主地處理國際事務和享有國際

權利與國際義務，不允許其他國家或實體干涉，對外

屬性派生於對內屬性。博丹(J. Bodin，1530-1596，法

國政治家、法學家)，第一個系統講述國家主權學說，

強調主權是永恆、絕對權力。5 霍布斯(T. Hobbes，

1588-1679)認為，由於人們都為私利而你爭我奪，因

此必須由具有絕對權威的國家政權來統轄一切。6 洛

克(J. Locke，1632-1704)、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更進一步主張：建立國家或政權就是為了

保護生活、自由、財產等自然權利，並創立“三權分

立”學說。 
主權具有完整性、最高性、平等性、不可侵犯性

等特點。在國際事務中，大小國家應一律平等相處，

不容以強凌弱、以大欺小，中國倡導的包括互相尊重

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處等基本內涵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成

現代國際法公認的基本準則。維護國家主權是全國上

下包括政治家和公民責無旁貸的神聖責任，主權意識

是公民教育的基本內容與核心要求之一。理解主權

觀、認同主權觀、維護正確的主權觀，不僅今天必要，

今後也依然必要。 
主權國家是現今主要政府間國際性組織的入門標

準，是國際事務運行中的行為主體，既是權利主體又

是義務主體。真正主權獨立國家在國際交往中享有不

容剝奪的平等參與權、話事權，其公民在境外應受到

國際組織、其他相關國家提供的基本保障，除人身、

財產安全外，還應受到人格尊嚴的保障。這在《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文件中已得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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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隨

着中國和平外交政策的有序推進，中國在當今國際事

務中日益活躍，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升，中國官

員在境外受到的禮遇，以及中國公民基本權益所受保

護也更加全面而可靠。 

 
 

二、國際法與主權理論的新發展 
 

國際法是現代國際關係發展的產物。是“以國家

之間關係作為主要調整和規範對象的具有法律拘束力

的原則、規則和制度的總和。”7 數以百計的國家相

互間正常往來、互通有無，必然產生各種政治關係、

經濟關係、文化關係和法律關係，這種法律關係便是

國際法要調整的對象。以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Peace of Westphalia)為標誌，出現了早期主權國家如

丹麥、瑞典、法國等。荷蘭法學家H‧格勞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是公認的近代國際法奠基人。 

通常講的國際法，實際上係指國際公法或以國際

公法為主的法律體系，其基本特徵有三：○1 行為主體

主要是主權國家；○2 國際法是國家之間受到尊重的法

律而不是國家之上的法律；○3 在強制實施上同國內法

不同，不存在超越主權國家之上的立法、司法和執行

機關。1970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國際法原則宣言》

詳細闡明了國際法上的主權原則。中心思想是各國主

權平等，即：各國不問經濟、社會、政治或其他性質

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權利與責任，並同為國際社會平

等成員。“主權平等包括下列要素：○1 各國法律上一

律平等。○2 每一國均享有主權的固有權利。○3 每一國

均有義務尊重他國的國際人格。○4 國家領土完整及政

治獨立不受侵犯。○5 每一國均有權利和自由選擇其政

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制度。○6 每一國均有責任履行

其國際義務，並與其他國家和平相處。”8 其實，這

些內容正是 20 世紀 50 年代之初中國首倡的和平共處

五項原則的中心思想。 
國際法同國內法之間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關係。

近百年來國際上流行二元論──國內法與國際法互不

隸屬，但互有聯繫。當然，具體操作上，通常是國際

法優於國內法，新法優於舊法。國際法涉及國家根本

利益，以 1982 年 4 月 30 日通過、同年 12 月 10 日有

117 個國家簽署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例，它的

制定歷時 9 年之久，公約涉及領海、海峽、大陸架、

專屬經濟區、群島國、島嶼制度、海底礦物資源開發、

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科學研究、海洋爭端解決等多領

域的規範和指引。近幾十年有關海權問題的爭議看來

仍要長期繼續下去，作為擁有 300 萬平方公里海疆的

中國，不能不高度關注。 
現代國際法受到廣泛關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半

個多世紀，國際關係趨向複雜，國際組織日愈增多。

聯合國(UN)及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B)、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是其中規模、影響力都相對較

大的常設性國際組織，非常設性國際組織和區域性國

際組織則更多。同時，受現代科技與資訊影響，國際

環境保護、國際貨幣流通、國際禁毒、國際水運、南

極開發利用、外太空、地球升溫等全球性議題，已先

後或反覆被提到國際法議事日程。國際法院(ICJ)、國

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國際海事組織(IMO)、國際

勞工組織(ILO)、國際人權聯盟(ILHR)、國際刑事警察

組織(ICPO)等，均係依國際法基本原則而建立，其中，

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刑警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等

活動成效較顯著，受到廣泛認同。 
國際私法涉公民基本權益境外保護，涉及物權關

係、債權關係、知識產權關係、婚姻家庭關係、財產

繼承關係等。由於各國國情不同、法律制度不同、文

化傳統不同，因而公民權益境外保護往往遇到許多實

際難題。只有國家強大，並堅持獨立自主與和平發展

的外交政策，其公民的境外權益保護方能逐步落到實

處。 
歐盟(EU)、東盟(ASEAN)等新型國家集團出現，

伴生一個讓渡理論，令傳統主權理論受到一定挑戰，

但其實質只是表現形式的某些調整而非內涵的根本改

變。維護各自的國家主權、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依然

是有效行使管治權的各國政府及其人民的神聖職責，

現在如此，今後也不會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三、中國對主權、主權觀的理解與堅守 
 

主權被肢解的歷史教訓慘痛，世世代代不可忘

記。在鴉片戰爭英國霸佔香港之後的百多年間，由於

滿清王朝積貧積弱，國家大好河山慘遭肢解，同現代

意義的主權國家概念差距越拉越大。中英鴉片戰爭、

中法戰爭、英法聯軍侵華戰爭、中俄戰爭、中日甲午

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抗日戰爭，一百多年間戰

事幾乎從未間斷，戰場清一色在中國領土之上，這些

戰爭其實可以定性為中國人民抗英、抗俄、抗日、抗

列強之戰。中國的人員、財產損失是歷史性的、破紀

錄的。僅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便可認定為人類文明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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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世界大戰，戰爭一方是佔人類 1/4 的東方文明古

國，另一方則是俄、英、美、德、法、日、意、奧等

侵略氣焰最囂張的主要列強。侵略軍燒殺擄掠、無惡

不作，把 5 萬多人的塘坊鎮變成空無一人的廢墟，把

百萬人口大城市天津變成僅餘 10 萬人的空城死域。戰

後簽署的辛丑條約規定清政府應賠款 4.5 億両白銀，

連同利息和地方賠款總計 9.8 億両9，這項史稱“庚子

賠款”的天文數字創下了戰爭賠款之最。更加莫明其

妙的是，條約簽署方不僅有參加出兵的八國，而且還

有西、比、荷，這三個非出兵國也來分享“勝利大

餐”。《辛丑條約》還規定：除北京設使館區由外國駐

兵外，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 12 處駐扎外國軍隊，同

時，永遠禁止中國人民成立或參加具有反帝性質的集

團，違者格殺勿論10，強盜邏輯暴露無遺。在 18、19
世紀一二百年間，舊中國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上千

個，經清王朝簽訂 500 個，經北洋軍閥簽訂 300 個，

經國民政府簽訂 200 個。這中間最具代表性的 200 個，

涉割地 9 個，涉賠款 8 個，涉傳教 6 個，涉租界幾十

個，最多為通商條約。英國、美國、日本、俄羅斯是

簽約最多的國家。導致中國寶貴資源大量流失，廣大

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慘遭踐踏。僅中英、中俄、中

日之間不平等條約便迫使中國割地 173.9 萬平方公

里，相當於 3 個法國、7 個英國本土面積。11 在沿海

的上海、天津等 16 個大中城市被英、法、美、日、德、

意、俄、奧(匈)等列強強行劃定的租界共 43 處，其中

5 處為公共租界。僅英國就建立 11 處租界，天津一地

有 8 處外國租界。19 世紀末，德、俄、英、法 4 個列

強分別在山東膠州灣(包括灣內各島)、遼寧旅大及附

近水域、山東威海衛(包括劉公島及附近海域)、兩廣

之間的北部灣(包括雷州半島)、原屬廣東的新界(包括

大鵬灣、深圳灣及附近 200 個大小島嶼)建立租借地，

年期 25-99 年不等，面積由 16-550 平方公里不等。12 日

本繼甲午戰爭霸佔台灣後野蠻強佔東三省，“七七”

事變後更發動極其野蠻的全面侵華戰爭，僅抗戰 8 年

便令中國傷亡 3,500 萬，直接損失 1,000 億美元，間接

損失 5,000 億美元。英、法、美、日、德、意、俄、

比、奧、匈、西、葡、丹、挪、荷、墨、秘、智、瑞

典、瑞士、巴西等 20 多個國家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13，

其中不僅有大小列強，也有二三流國家。世界上沒有

任何一個國家有過如此悲慘淒涼的遭遇，中國人民對

主權淪喪歷史的記憶不能不長期歷歷在目。這樣的悲

慘歷史絕對不容重演。 
國家完全統一目標尚未實現。香港問題、澳門問

題所以在 20 世紀末最後得到順利解決，最根本原因是

我們國家日益強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逾 60 年，

但至今台灣仍未與大陸實現統一，而兩岸關係全面正

常化的最大障礙正是外部勢力的干預。當前，兩岸關

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取得重要進展，呈現和平發展良

好勢頭。隔絕半個多世紀的全面直接雙向“三通”業

已實現。但繼續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必

須堅持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鞏固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政治基礎，增強兩岸政治互信。”14 看來，這

條路仍然會相當漫長。 
新形勢下同周邊國家關係已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發

展，但無論陸上還是海上依然面對諸多歷史遺留難

題，依然考驗國家領導人和民族的智慧。昔日列強如

今已發生了值得關注與重視的內部變化，隨着現代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日漸深入人心，和平、發展的主

旋律不能不逐步取代曾幾何時的擴張、霸權思維。對

於國際上少數人死抱過時思維、堅持推行霸氣霸道霸

權的行徑，人們恐怕不應不持有必要的警覺。樹立牢

固的國家綜合安全觀念，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

堅持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僅是執行國家

防務人員的歷史使命，同時也是包括特別行政區居民

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社會責任。 
    主權靠綜合國力，特別是軟實力來維護。我們國

家追求的是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我們不會因日益強

大而失去理智，但單憑善良願望而不具堅實的綜合國

力支持，那在國際事務中也仍然沒有或少有話事權。

同時，未來的發展要靠科學發展觀、靠現代發展理念

導向，靠廣大居民綜合素質和文明程度持續提升的依

托。我們要做有尊嚴的當代中國人，我們要切實維護

中國(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在國際社會的應有尊嚴。 
 
 

四、落實“一國兩制”的核心要求 
 

尊重“一國”是前提，也是基礎。正如吳邦國委

員長不久前所講，“堅持一個中國，維護國家主權、

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

民義不容辭的責任。”15 堅持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即堅持國家核心利益，實質上國家核心利益就包含澳

門居民利益。2009 年初，第 2/2009 號法律《維護國

家安全法》的成功制定，標誌着澳門特區政府和居民

認真貫徹實施基本法的決心，也標誌着澳門“一國兩

制”文明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維護“兩制”是雙贏落腳點和長遠目標。胡錦濤

指出：“‘一國兩制’事業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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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行政區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繁榮的事業，也是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政府

對香港、澳門採取的任何方針政策措施，都會始終堅

持有利於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香港、澳

門全體市民福祉，有利於推動香港、澳門和國家共同

發展的原則。”16 在維護單一制國家社會主義制度、

體制前提下，令特區真正成為制度創新範例，真正實

現長期繁榮穩定，令國家與特區雙贏，這個崇高目標

的有序實現是必然的、合乎規律的發展結局。 
成立特別行政區是澳門憲政的跨越式發展，也是

國家憲政的歷史性創新。2008 年，中國著名憲法學家

許崇德教授在論述“一國兩制”科學內涵時指出：

“從‘一國兩制’的涵義和特性來看，它同我國的諸

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

商制度，等等一樣，也應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

一。”17 如今，特別行政區制度即“一國兩制”政治

制度，業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的重要內涵。因此，進一步提升特區居民的主權意識

和國情意識並同時提升內地居民對“一國兩制”的基

本認知，應屬於當前一項有待繼續推動的課題。 
 
 

五、高度自治與特別授權 
 

基本法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憲法的特別授權

法，包括整體性、制度性授權，也包括某些領域的具

體性授權。基本法涉及中央授權的條文共有 9 條(第
2、13、20、94、116、117、138、139、140 條)，有關

整體性授權事項的條文是總則第 2 條：“中華人民共

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

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

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是一項特殊性授權性規

範。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目前世界上程度

最高、範圍最廣的自治權(包括獨立的終審權)。最高

國家權力機關依法把不涉國家主權性質的地方行政區

域管治權下放給特殊地區，這是一種特別安排的授

權，國際上迄今不具先例。基本法第 20 條規定：“澳

門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

力。”這表明在必要時中央還可能把其他適宜範圍、

適宜性質的管治權限下放給特別行政區。 
特別授權即緃向分權一種特殊形式，實行特別授

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60 年歷史上尚屬首次，只有香

港、澳門兩個特殊地區。授權的主體是中央政府，授

權的客體是特別行政區。這裏，授也好，分也好，係

指地方行政區域的管治權，不是國家主權、不是國家

權力的整體。特別授權特點是垂直下放性、憲政保障

性、思維創新性、雙重受益性。現行憲法第 31 條、59
條、62 條共 3 個條文就特別行政區制度進行規範指

引，這是憲政保障；國家立法法第 8 條則進一步把特

別行政區制度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

度加以並列，必須以國家基本法律加以規範。成立特

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是國家的整體性授權、制

度性授權。基本法第 13 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權

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

務”，即基本法第 7 章提及的對外交往權，是國家行

使外交大權情況下的適度靈活性安排。這中間包括 8
方面：○1 特區政府代表可作為中央政府代表團成員參

加同澳門特別行政區直接相關的外交談判(第 135
條)。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的第一個十年間，特區

政府代表參加上述相關外交談判次數不多，但已有先

例。○2 特區可在多個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名義單

獨同各國、各地區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

訂和履行有關協議(第 136 條)。截至 2009 年 10 月 31
日，透過行政長官公告刊登的多邊條約 195 項、雙邊協

議 82 項，安理會決議 112 項。18 ○3 特區政府可派人作

為國家代表團成員或以中央政府和國際組織允許的身

份參加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並

以“中國澳門”名義發表意見，同時特區可以“中國

澳門”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

際會議(第 137 條)，澳門特區政府派人作為中國代表

團成員出席政府間國際會議 151 個，以“中國澳門”

名義正式參加的官方性質國際會議共 270 次。19 ○4 國

家締結的國際協議，中央政府可根據情況和需要決定

是否適用於澳門特區，國家尚未參加但已適用於特區

的國際協議仍可繼續適用，中央政府根據情況和需要

授權或協助特區政府使其他有關國際協議適用於特區

(第 138 條)。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前一類國際協

議 98 項，後一類 57 項，兩類合計共 155 項。20 至 2008
年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多邊國際公約共 259 項。21 
○5 中央政府授權特區政府依法給特區永久性居民中的

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護照，

給其他合法居留者簽發其他旅行證件(139 條)，至今永

久性居民幾乎全部獲發特區護照。○6 中央政府協助或

授權特區政府同有關國家和地區簽訂互免簽證協議

(第 140 條)，至 2010 年約共有 79 個國家；○7 特區可

根據需要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經貿機構，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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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案(第 141 條)，目前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駐外地旅

遊代表處共 19 處；○8 外國在特區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

官方、半官方機構須經中央政府批准(第 142 條)。至

2010 年初共有 78 個國家，其中葡萄牙和菲律賓為總

領事館。這些發展意味着特別行政區在有效維護國家

主權條件下擁有一定的對外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既

不會傷害國家主權和國家核心利益，又有助於擴大特

區對外活動空間，提升特區以至“一國兩制”的國際

影響力。此外，在中央政府協助和授權下，特區可與

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第 94 條)。經中央

政府授權，特區可進行船舶登記並依特區法律以“中

國澳門”名義簽發有關證件。外國軍用船隻進入澳門

特區須經中央政府特別許可(第 116 條)。經中央政府

具體授權，特區政府可自行制定民航各項管理制度(第
117 條)。上述事項的運作均超出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範

圍，故必須事先取得中央政府授權。而關於授權澳門

特別行政區對設在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新校區實施管轄

的決定，則可認定為單項性特別授權，這是前所未有

的制度性創新安排。 
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其權力來源於最高

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依法授予，管

治體制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構成垂直領導關係、上

下級關係、整體與局部關係。健康穩定的中央與特區

關係，事關國家核心利益與特區整體利益，事關特區

居民福祉最大化，它要求建立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

對特區政府與特區居民的潛能和智慧構成實際考驗，

也要求時刻警惕與防範可能來自外部勢力的滲透。所

以存在這種授權關係，主要是基於中國是典型的單一

制國家，國家權力全部集中在中央手上；其次，是基

於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享有高度自治權；

再次，則體現中央對特區廣大居民的高度信賴，相信

他們“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建設好、

發展好”22 自己的特別行政區。 
運行法制化。特別行政區依法施政，成效有目共

睹。它享有的高度自治權通過基本法(憲法特別法)加
以全面落實，從而令新興特別行政區制度得以全面啟

動，也令中國特色進一步得到形象體現。體現國家主

權的中央三大駐澳機構：中聯辦、外交特派員公署、

駐澳部隊及時依法進駐，已成特區的一道亮麗風景

線。早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初，國務院於 2000
年 1 月 15 日即發出關於中央駐澳工作機構正名的通

知。通知對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的職責界定為：○1 聯繫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

派員公署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部隊。○2 聯繫並協助

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澳門的中資機構。○3 促進澳門與

內地之間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

交流與合作。聯繫澳門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澳

門之間的交往。反映澳門居民對內地的意見。○4 處理

有關涉台事務。○5 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

項。而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的職能

為：○1 處理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的與澳門特別行

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2 協調處理澳門特別行政區參

加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事宜；協調處理國際組織

和機構在澳門特區設立辦事機構問題；協調處理在澳

門特區舉辦政府間國際會議事宜。○3 處理有關國際公

約在澳門特區的適用事宜；協助辦理須由中央人民政

府授權澳門特區與外國談判締結的雙邊協定的有關事

宜；○4 協調處理外國在澳門特區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

官方、半官方機構的有關事宜；○5 辦理中央人民政府

和外交部交辦的其他事項。23 十多年來，三大機構在

澳門特區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成為特區保持繁

榮穩定與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的重要促進因素。 
 

 
六、 探索、創新還在繼續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 10 年來，在“一國兩制”方

針指引和全國人民大力支援下，經濟與社會發展都取

得開埠幾百年來不曾有過的驕人成果，概括地講，可

以表述為經濟領域“兩大”(總量大擴張、民生大改

善)、政治領域“兩新”(新政治體制、新施政理念)、
文化領域“兩有”(綜合素質有所提升、核心價值觀有

所調整)、社會領域“兩高”(高穩定度、高和諧度)。
總之，整體實力、綜合競爭力與居民素質均發生了明

顯質變，前進步伐加快了，文明程度提升了。也可以

講，特區第一個 10 年已基本完成了“一國兩制”工程

的奠基。當然，人們不應忘記，前行路上仍存有待面

對的阻力與挑戰，仍有值得全面探索與優化開發的廣

濶空間。當前，首要的是要保持堅定的信念、信心，

同時亦要積極推動以下幾方面問題的解決。 
正確處理中央與特區關係是落實“一國兩制”的

首要而核心的課題，其實質是公權的正確行使與民權

的有效維護：公權可分解為國家公權與特區公權兩大

板塊；民權可分解為公眾利益與人權，人權又可分為

平等權、財產權、發展權、人格權和參政權(選舉與被

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沒有公權就沒

有真正的民權可言，主權亦即國家公權或國家核心權

力，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最大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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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是基本國策，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

定是國家核心利益所在。故此，中央對特區的關愛、

支持具長效性、基礎性、不可動搖性；另一方面，“一

國兩制”也是特區的制度保障和發展優勢，善用這項

保障和優勢對於特區則是須臾不可偏離的基本要求。

因此，兩者互動需雙向主動加以推進。 
明確地推動有自身特點的“一國兩制”澳門實踐

模式。澳門有必要、有條件加大總結與思考力度，堅

持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理解，堅持依法施

政，堅持積極作為與積極不作為，不斷提升政府行為

和民間行為的科學性、有效性和主動性，不斷提升落

實“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驗證指標，擴大“一國兩

制”與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示範效應。 
時至今日，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成立均已在 10

年以上，但偶爾仍可聽到一種所謂“剩餘權力”一類

不甚和諧的聲音，這是完全錯誤的判斷。中華人民共

和國是單一制國家，特區管治權全部屬於國家，屬於

中央政府，這是天經地義；中央授予特區多少權就是

多少權，不存在所謂法律上的“灰色地帶”，未授予

的權如果確實存在，那麼也完全屬於中央政府。不管

以任何形式力圖抗衡中央、抗衡國家的行徑，都是需

要防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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